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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一期 

2018 年 7 月 24 日 

编者按：加强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

基础工程；是服从于、服务于建立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的

需要；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；是实现国家长治

久安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；是提高公民整体素质，坚持科学

发展观的需要。现代大学生应当作为普法的先锋队，将法律的知识

送入千家万户，让人人知法、人人守法成为常态。 

 

创新普法新模式 “互联网+”背景下的普法 

在法学院有这样一支特殊的普法团队——“法桐”，自成立以

来，便开创了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新型普法创新模式。据了解，“法

桐”的普法不同于以往的线下泛华普法，他们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

力量，做到了普法普及度广，受众多，普及对象准确。 

“法桐”团队成立至今已有两年，他们通过微信公众号“创客

帮帮帮”为大学生创客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。今年暑假，法桐团队

再度出发，将自己的帮助对象从大学生创客延伸到了普通大学生，

普法的内容和形式也进行了相应的扩展。据了解，“法桐”今年的

暑假还开创了漫画普法和微视频普法的新模式。 

“哥哥姐姐，你们好。我是法法，我是桐桐，下面就让我们带

你走进大学生求职诈骗的世界。”这是团队的负责人正在剪辑微视

频的片头，为推出针对新生的第一期《法桐说法——远离大学生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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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陷阱》做最后的准备工作。“我们今年暑假，法桐全新改版，将

服务对象扩展至了全体的大学生。法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公益性的

互助法律咨询平台，我们通过受理案件、建立大数据库，实现相同

案件的高效化处理。今年暑假，我们利用暑期时间，绘画了普法的

漫画、制作了普法的微视频。这些东西都会陆续在公众号上上线，

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切实地为广大的大学生提供帮助。”团队负责

人张昊熠表示。 

世界已经进入了“互联网+”的时代，普通的线下普法已经不能

满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；全民懂法，仅有法条远远不够，普

法漫画、微视频无一不增加了普法的趣味性，即使是小孩，看着漫

画和视频都能从中知晓法律知识。“我们想要做的是有温度的法律

人，贴近人们的需要、以适合他们的方式进行普法是我们追求的目

标。” 

（阚鑫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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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制小讲堂 平安护航大作为 

——水能学院在贵州开展留守儿童普法教育活动 

为进一步提高山区留守儿童法律素养,切实为青少年提供法律知

识普及教育服务。7 月 24 日，扬州大学“益往黔行”公益团队开展

的“法制宣传小讲堂” 公共普法系列活动正式开班。来自贵州镇宁

布依族-苗族自治县的 100 余名留守儿童及部分监护人参与了安全法

制宣讲活动。 

活动过程中，志愿者们以法律动漫、法治小故事、趣味问答等

方式，围绕留守儿童身边的法律、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以及暑

期安全自护等方面，图文并茂地给学生门讲授了法律知识，并结合

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，重点对易发、多发的盗窃、抢劫、故意

伤害等犯罪行为及防范措施进行了分析讲解，生动阐述了未成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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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和应对策略。 

据悉，扬州大学“益往黔行”公益团队已连续五年在贵州山区

开展“法制宣传小讲堂”公共普法系列活动。团队通过送法进校

园、暑期法制小讲堂等活动，累计服务山区近千名留守儿童及家

庭。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留守儿童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有效

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，受到广大师生的称赞。 

（鲁康静） 

 

“权益先锋”启蒙教育，普法讲堂护航成长 

儿童时期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，影响着儿童今后的成长。为维

护儿童的合法权益，7 月 22 日，广陵学院暑期社会实践“权益先

锋”团队前往连云港连云区连岛社区开展儿童普法讲堂。 

权益讲座启蒙儿童自我维权 

“漫画中的小朋友被欺负了，他应该怎样做呢？”志愿者通过

漫画展示、视频讲解和知识竞猜等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解了人身自由

权、生命健康权、荣誉权、受教育权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等

基本人身权益。其中，漫画人物直观地展现了侵害儿童权益的场景

情况，配图的文字解释更是通俗易懂，给小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

象。“图片里的小朋友被关在屋子里没有自由，我想这个小朋友的

人身自由权被侵犯了。” 在志愿者们讲解后，连岛小学五年级的胡

向博对漫画中的情景做了简单地分析。 

模拟法庭奠基儿童法律普及 

随后，志愿者通过模拟都濡镇阳光小区初二学生闵跃林故意伤

害致人重伤一案法庭审理现场。模拟法庭严格遵循了刑事诉讼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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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通过法庭准备、法庭调查、法庭辩论、法庭最后陈述和当庭宣

判五个阶段，使小朋友对法庭立案工作有了初步认识。“我国刑法

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原则是‘教育为主，处罚为辅’，我方当事人

是在面对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犯错，他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，还请各

位法官从轻发落，不要就这样毁掉一个好学生。”法庭辩论阶段，

辩护人陈述被告人闵跃林年龄 14 岁，属于未成年人，对法律了解甚

少，同时当事人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辩护人晓之以理、动

之以情的言辞让人感受到严肃的法律并非“不容情”。 

公诉人准确陈述整个案件的经过，辩护人依法辩护，法官依法

审理，体现了大学生志愿者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。

“‘模拟法庭’让孩子们明白了法律的重要性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

良好的法治教育机会。法律在我们身边处处可见，希望他们能学以

致用，遇到相关问题时能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。”泰兴团市委

刘杰表示此次“模拟法庭”为今后孩子们的法律知识普及打下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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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。 

志愿者刘家伶表示：法律意识要从小培养和树立，普法讲堂旨

在促进儿童知法、守法和用法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

自我保护能力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“保驾护航”。 

（钟慧琳） 

 

 

 

 

 

近日，某生物制药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，一石激起千

层浪。虽然江苏地区未涉及问题疫苗，但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

长，扬州大学文学院“新时期江苏乡土小说中儿童形象”研究团队

今天前往锦溪联湖自然村，结合新闻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专业名

词，给生活在其中的儿童和家长进行疫苗注射等相关知识的理论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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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宣讲。这次宣讲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，许多家长都表示受益匪

浅。 

（孙静璞） 

 

近日，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一行人组成普法社会实践团，对辖

区各村、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月活动。活动以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法

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坚持在服务群众中教育群众，使法律为

群众所掌握、所遵守、所运用。辖区内共设置了四个普法中心点，

通过中心点邻近村（社区）集聚、轮换进行推磨式普法，普法内容

针对青少年等普法重点对象设计了菜单，做到浅显易懂、形式多

样。活动人员通过流动宣传讲解、集中为居民答疑解惑、并组织普

法拼图游戏、置办宣传板报等形式，把青少年保护、反邪教、环境

保护等法律知识带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身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陈平雯） 

 

7 月 24 日，旅游烹饪学院·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“好读书”实

践团队邀请院毕业生工作指导老师王国静开展了一次《劳动合同

法》的普及宣讲。她针对这些“准大四”的学子在兼职和未来就业

中可能遇到的劳务合同签订问题和劳务纠纷作出提醒和指导，就

《劳务合同法》中可能与毕业生相关的内容进行解释，切实增强在

校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。 

（樊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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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“扣好人生的第一粒

扣子”，让交通安全法根植于

孩子们的内心。近日，机械工

程学院蓝天协会社区志愿服务

小分队打造了三“点”一线的

交通安全法知识体系：一对一

全方位知识普及打开交通安全

法“新视界”，描绘专“暑”孩子们的知识“蓝图”，开启认知

“新角度”；“少儿朗读者”儿童朗读训练“活灵活现”，让知识

不再停留于书本，让知识也能“绘声绘色”；“我是小小交通指挥

员”户外交通安全教育“真枪实战”，将课堂讲学与户外实践融汇

一体，让教学融入志愿活动，打造以“力行致知”为宗旨的有滋有

味的第二课堂。 

（蒋一鸣） 

   

近日，“温暖阳光支教”广

陵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支教的实

践团员们为留守儿童们开展了一

场普法宣传活动。支教队员李昕

意通过分享受援人在中心帮助下

成功维权的真实案例，介绍了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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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是法律援助，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，并着重说明了法律援助服

务的受理范围、申请途径和所需提供的材料。他建议大家遇到法律

问题时及时向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，并通过案例讲与未成年人权

益相关的法律法规。临近支教结束举办这个活动，李昕表示通过这

类活动弥补了弱势儿童群体对法律援助、法律知识的缺乏，给留守

儿童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，让他们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

障自己的权益。 

（孙若彤） 

 

近日，扬州大学农学院

“普法小分队”实践团来到三

里桥社区，开展普法课堂，向

社区中的孩子们灌输正确合法

的日常行为理念。在课堂上，

队员们细心教导，把理论与案

例结合，通过讲故事的形式，让孩子们更易理解法律知识。队员庄

昊表示，培养法律意识要从小做起，只要孩子们能从课堂中学到了

法律知识，那活动就是有意义的。 

（包煜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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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禁未然之前 

如今，在这个法治的社会，国泰民安。但令人震惊的是，中国

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%。保护未成年人

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7 月 24 日上午，我们来到了星都芳

庭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小讲堂活动。 

贴标语、发传单的形式普法未免太过单一，这次我们用小品的

形式为星都芳庭社区的居民们带来一场轻松愉快的表演。小品讲述

的是一个初中的少年“改邪归正”的故事。他的父亲因嗜赌而很少

关心他，少年被忽悠而结交了一群社会上的“黑社会”，通过暴力

行为到处收取保护费。轻易就可以赚钱的快感让少年越陷越深，最

后因为屡次犯错而被拘役。警察无奈只能让他的父亲来劝导他，父

亲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关心太少，也不希望他误入歧途，最后在劝

得儿子不再混“黑社会”、努力读书的同时自己也表示会渐渐放弃

赌博。 

从写剧本、背台词、排练到正式的表演，我们团队准备了将近

两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们力求情节能够更加真实、表演能够更加发人

深思。表演结束的那一刻，我相信台下居民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

的肯定。 

居民王叔叔看了我们的表演后感慨：“我们很多时候都忙着上

班挣钱，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，但却忘了关注孩子们的

成长心理问题，这次小品确实给了我们家长一个提醒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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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的普法小品，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不一样的形式能够让

大家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，也希望人们能够及时关注青少年的

成长，及时让一些走错路的青少年回归正轨，要让礼禁未然之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王琨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： 

“丝路”“普法”展青春风采 

在“三下乡”活动过程中，团队时刻牢记“博学笃行，厚德重

法”的校训，注重把课堂所学融入活动实践，为社会传达法治精

神、法治理念。宣讲团成员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，也不忘走

近社会人群，面向群众宣讲法律知识。 

重庆、广东两地的成员分别走进重庆江北兰溪社区、渝北区翠

云街道云竹路社区及广东佛山南风古灶、丹灶高海社区，结合十九

大法治理念和近期社会民生热点，以《社会保障法》和《合同法》

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普法宣传活动。队员刘峻宏遇到了一位前来咨询

企业破产补偿金的员工，在得知其多次仲裁无果的情况下，他给出

了在诉讼时效到达之前找专业律师处理的意见。“刚开始进行法律

咨询，我觉得还是很困难，认识到自己要更加注重知识与实践的结

合。”他总结。南风古灶官方微博更是转发了团队的相关消息，鼓

励大家要依法治国，人人都要学法、懂法、用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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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重庆宣讲团还在兰溪 社区服务中心附近展开街头访谈活

动，就“一带一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”、“我眼中的一带一路”等

话题对路过居民进行采访，并发放相关宣传资料供居民学习。本次

宣讲活动，不仅为社会大众普及了法律知识，解决了他们在生活中

遇到的法律难题，同时也对同学们专业的知识进行了检验和锻炼。 

“持法修身，问千年丝路传承，以德立志，扬时代大国新

风。”从法治思维到法律实践，西政学子在走访中感悟，在宣讲中

学习，为“一带一路”法治建设贡献青春力量。“我们在重庆和广

东探寻‘一带一路’进行依法治国宣讲活动，就是在为实现中国梦

的奋斗中敢于有梦、勇于追梦、勤于圆梦！”团长冉启云回顾这几

天的经历感慨道。“我们团队采用每日新闻视频、制作纪录片、抖

音、当地电视台播报访谈等形式来记录行程，以期进一步传承丝路

文化，增强企业及群众的法治意识。”团队成员陈艺元介绍到。 

（来源：新华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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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扬州大学社会实践简报征稿启事 

为全面、及时、深入地反映我校今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
情况，增强广大师生对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了解，扩大我校暑

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，深化实践育人和服务社会的成效，校社会

实践宣传报道组于 7 月 14 日开始编辑出版《2018 年扬州大学社会

实践简报》，主要栏目设置如下： 

热点直击——主要以通讯的形式关注重点团队切合社会热点、

有广泛影响的大型活动等； 

现场传真——主要以消息的形式报道实践一线的活动进展情况

（附图片更佳）； 

实践简讯——以简讯的形式及时传递实践讯息； 

实践掠影——以图片形式，直观反映实践现场的人和事； 

实践心得——以活泼生动的新闻特写为主，记录实践中发生的

新鲜事，包括人物小通讯、活动侧记、新闻小故事等；或由实践个

人讲述见闻、抒发感情，可包括日记、书信、杂感等文学样式； 

实践前沿——展示全国各地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典型事迹； 

外宣在线——统计校、院对外宣传的成果，即在各大媒体发出

的新闻报道； 

现向全校师生员工真诚征集各类稿件，本报编委会将对各学院

的来稿、用稿情况进行统计，在每期简报上公布，已公开发表的稿

件经查实将在“外宣在线”中予以通报。为更好地反映各学院暑期

实践活动成果，本报编委将根据各学院来稿情况选编学院专刊。活

动结束后，学校将对宣传报道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。 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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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稿用稿统计 

（截止到 7 月 24 日下午 4:00） 

  学  院 
 
稿 
件 

文 
学 
院 

社 
发 
学 
院 

马
克
思
学
院 

法
学
院 

教 
科 
院 

新 
传 
学
院 

外
国
语
学
院 

数 
科 
院 

物
理
学
院 

化 
工 
学 
院 

体
育
学
院 

机 
械 
学 
院 

信 
息 
学 
院 

建
筑
学
院 

来稿统计 1008 494 112 176 174 125 202 132 137 113 4 323 915 356 

用稿统计 9 4 5 2 5 6 2 4 2 3 0 7 6 6 

  学  院 
 
稿 
件 

水
能
学
院 

环
境
学
院 

农
学
院 

园
植
学
院 

动
科
学
院 

兽
医
学
院 

生
技
学
院 

医
学
院 

护
理
学
院 

商
学
院 
 

旅
烹
学
院 

音
乐
学
院 

美
术
学
院 

广
陵
学
院 

来稿统计 287 233 320 292 449 5 408 232 403 856 349 28 156 1056 

用稿统计 3 5 7 1 4 0 4 0 0 6 7 0 0 7 

 

各学院外宣统计 

（截止到 7 月 24 日下午 4:00） 

  学  院 
 

稿 
件 

文 
学 
院 

社 
发 
学 
院 

马
克
思
学
院 

法
学
院 

教 
科 
院 

新 
传 
学
院 

外
语
学
院 

数 
科 
院 

物
理
学
院 

化 
工 
学 
院 

体
育
学
院 

机 
械 
学 
院 

信 
息 
学 
院 

建
筑
学
院 

省级报道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

国家级 
报道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

网络报道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

新媒体 0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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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稿寄送：扬州大学团委 

（地址：荷花池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S204，邮编：225009） 

电子邮箱：yzushsj@sina.com 

QQ 群号： 823021006（2018 暑期社会实践总群） 

扬大团委微信： 

 

 

 

联系电话：0514-87973990     传  真：0514-87975181 

值班时间：上午：8:30-12:00   下午：14:30-17:30 

指导老师：刘斯文  刘 娟 

责任编辑：梁钟毓 

主        编：杨凯鎏 

编        辑：强亚娟 董  明 吴小燕 赵灵源 邓一帆 陈 群 谢仁忆  

邵茜茜 王秋艳 吴  迈 张青青 孙珮蓉 许雯婷 姜菲 

马佳敏 朱婧文 宋雪如 

 

  学  院 
 

稿 
件 

水
能
学
院 

环
境
学
院 

农
学
院 

园
植
学
院 

动
科
学
院 

兽
医
学
院 

生
技
学
院 

医
学
院 

护
理
学
院 

商
学
院 

旅
烹
学
院 

音
乐
学
院 

美
术
学
院 

广
陵
学
院 

省级报道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

国家级 
报道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

网络报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新媒体 1 0 0 0 0 0 0 0 0 2 2 0 0 0 


